磋商方案
赔偿权利人指定的部门：武汉市水务局
赔偿义务人：丁鹏森
公民身份证号：4222021969********
地址：户籍所在地湖北省应城市义和镇义和村黄湾49号

1、 拟开展磋商的时间、地点：
待定。
2、 损害事实、依据
2020年12月10日，（2020）鄂01刑终906号《刑事裁定书》认定赔偿义务人有以下损害生态环境的事实：参与盗采江砂，采砂量合计71218.55，价值人民币816045.84元。
[bookmark: OLE_LINK1]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二十九条及第一千二百三十五条的规定，你非法采砂的行为对河道生态造成了破坏，依法应承担侵权责任。依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管理规定》《湖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等规定，我局现拟启动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
3、 赔偿数额或修复要求
2023年3月，评估机构对包含前述案件在内的一批案件所涉非法采砂行为开展生态环境损害评估，并出具了《长江武汉段水域河道非法采砂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评估报告》（以下简称《评估报告》）。
经专家评估分析认为：采砂区域河床形态已通过冲淤回填逐渐自然恢复，无需开展实际人工修复工程，但此种情形下仍需对非法采砂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采用环境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价值量化，故采用理论治理成本法，即以工程恢复法等量估算自然恢复行为的理论成本或价值，修复工作量主要根据已经确定的非法盗采江砂数量。
1.受损江段生境恢复方面的损害价值通过理论上的恢复工程费用计算，一般包括采购江砂费用、陆运至码头的运输费、吊装费、船运至采砂区的相关费用等。根据案卷、笔录、价格认证、市场价格调研等鉴材和基础资料，基于已经确定的非法盗采江砂数量，采用工程造价软件中定额进行计算，综合得到本案非法采砂的恢复工程费用，确定涉案江段生境的功能损失费单价为25.34元/吨。因此计算得到本案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费用为1804678.06元。
2.本次非法采砂事件的环境损害评估费（记取生态环境损害恢复费用10%）纳入事务性费用统计范围，因此计算得到本案生态环境损害事务性费用为180467.81元。
根据前述评估意见，本案造成的生态损害不适用生态修复，赔偿义务人应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数额为1985145.87元。
4、 履行赔偿责任的方式和期限
赔偿义务人应在与赔偿权利人签订赔偿协议后15日内，向武汉市级财政缴纳全部赔偿费用共计1985145.87元。
5、 提交答复意见的方式和时限
赔偿义务人应当在本《磋商方案》送达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提交书面答复意见，逾期未答复的，视作磋商终止。赔偿义务人同意磋商后，我局将另行通知磋商会议时间及地点，赔偿义务人因故不能参加磋商会议的，应当在磋商会议召开3个工作日前书面通知我局。

联系人：行政执法监督处  联系电话：027-82859705  
邮箱：593184094@qq.com
联系地址：武汉市汉口沿江大道211号


                                   武汉市水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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